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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OLE_LINK12]工作简况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下达2019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农质标函〔2019〕77号），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主持承担的《椰子产品 椰衣纤维》（项目序号：62）标准制定工作，由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出，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GoBack]椰衣纤维是一种天然环保的可再生生物材料，具有强度高、韧性强、防潮防腐、防虫蛀、透气性能良好等优点，常被用于制作床垫、地毯以及各种缓冲垫。椰衣纤维作为椰子加工的核心副产物，全球平均每年产生约3000万吨的椰子废弃物，其中约70%为椰衣纤维。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椰衣产品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进口椰衣纤维产品。因此，椰衣纤维的质量关系到整个椰衣产品行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我国在椰衣纤维加工方面，有关工厂也引进了先进的加工设备。2015年，我国椰衣纤维产值近15亿元。然而，对于产值与日俱增的椰衣纤维，至今未有相关的标准来规范市场，给生产、流通和进口贸易带来许多困难，且椰衣纤维生产加工厂家大部分是私有企业，其加工工艺水平参差不齐，市场不规范造成企业恶性竞争，严重阻碍本行业的发展。为了本行业的良性发展和适应我国贸易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椰衣纤维的行业标准来规范市场。《椰子产品 椰衣纤维》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热带作物产业升级及标准化建设的系列政策法规，确保标准与国家战略导向高度契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年修订）：鼓励制定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行业标准，明确“行业标准应当在国家标准公布后，及时修订或废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本标准制定符合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定要求。《“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35号）明确提出“推动农林废弃物高值化利用”，将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纳入循环经济重点发展范畴，要求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支撑产业规范化发展。标准制定是落实该规划中“农林废弃物资源化”要求的具体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强调“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农产品加工副产物全值利用”，要求建立健全相关产品标准与检测方法，为本标准制定提供了顶层设计依据。《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提出“推进农作物副产物资源化、产业化利用”，明确需制定特色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质量标准与利用规范，为椰衣纤维的标准化利用提供政策支撑。《热带作物标准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将热带纤维作物纳入优势产业标准体系建设重点，要求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限量及测试方法标准，为本标准填补椰衣纤维专项标准空白提供了直接政策依据。
 国际市场对椰纤维产品的质量、环保指标有严格要求，如欧盟REACH法规、美国USDA BioPreferred计划等均对天然植物纤维的纯度、有害物质残留有强制性规定。制定《椰子产品 椰衣纤维》标准，是对接国际认证体系、突破贸易壁垒的关键举措，也是提升国产椰衣纤维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农业行业标准《椰子产品 椰衣纤维》的制定，是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推动、椰子产业发展需求与行业标准体系补位的共同结果，其制修订必要性源于政策导向、产业痛点与国际市场对接需求，同时通过解决行业乱象实现椰子副产物的规范化、高值化利用。
基于国内主流椰衣纤维加工企业的生产实践，本标准将整合国内现有技术规范、国际先进标准及行业实践数据，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参考GB/T 15031-2025《剑麻纤维》的框架结构与通用技术要求，建立椰衣纤维产品指标要求和检测方法，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推动椰衣纤维的高值化利用和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为生产、贸易提供技术依据。 
（二）起草单位情况
标准起草单位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和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任务分工

	1
	唐敏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组织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实地考察,文本撰写。

	2
	陈  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相关标准收集

	3
	陈丽莎
	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天然纤维研究
	数据收集

	4
	张玉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收集资料，测定样品。

	5
	邓福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收集资料，测定样品。

	6
	李新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实地考察，确定技术指标。

	7
	宋  菲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实地考察，确定技术指标。

	8
	沈晓君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产品加工
	确定技术指标
文本撰写。

	9
	张光辉
	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天然纤维研究
	实地考察。

	10
	周  省
	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天然纤维研究
	实地考察。

	11
	刘海燕
	农业农村部剑麻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天然纤维研究
	收集资料，测定样
品。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19年1月，在本标准修订项目计划正式下达后，成立了标准编写小组，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任务分工。
2-4月，工作组对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检索和广泛搜集,查阅了有关文献、杂志、技术资料以及国际贸易资料，并收集整理相关文件。同时参考我国多年剑麻科研和生产的成功经验，形成适合我国规范的、操作性强的标准编写框架。3月，按照项目标准制定的工作计划内容深入到椰子主产区进行椰衣纤维生产等情况调研工作。5-7月，针对标准的主要技术参数进行试验验证，并根据编制框架和调研资料形成本标准的讨论稿并完成《椰子产品 椰衣纤维》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撰写。
2019年8月22日进行了专家评审，形成了会议纪要和意见汇总表。专家意见主要有：1、含水量的测定可按 GB/T 15031执行，但须验证；2、长度的测定不能按 GB/T 15031执行，以附录形式重新编写；3、长纤维率的测定应细化以附录形式重新编写；4、杂质率的测定，如采用GB/T15031，应先充分验证;如不能采用该标准，则应以附录形式重新编写；5、建议明确包装材料每件重量和外包装。
根据专家意见，于2021年11月重新进行了椰衣纤维样品的收集;验证含水率、长度、长纤维率、含杂率检测方法，确定检测方法；完成了收集椰衣纤维样品的检测;形成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及其他相关材料，并于12月13日在椰子研究所的网页发了征求意见函(关于征求《椰子产品衣纤维》农业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2024年，为全面掌握我国椰衣纤维产业的实际情况并为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标准起草小组组织赴海南、广东、云南等主产省份，对多家代表性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并系统采集了不同来源的椰衣纤维样品，用于后续的实验室检测与分析。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小组于2025年11月前，严格按照农业行业标准的编写规则，初步起草了标准草案。此后，通过组织起草小组及相关专家进行多次专题讨论与修改，不断优化完善，最终凝聚专业共识，形成了《槟榔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按《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保证标准形式的规范性；标准的技术内容紧密联系我国椰衣纤维生产状况，结合查阅资料及试验研究，编制本标准。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bookmark: _Toc341968599]本标准规定了椰衣纤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椰子外衣抽取的纤维。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椰衣中的纤维含量以及椰衣纤维的品质均与椰子的成熟度密切相关：成熟椰子的椰衣中有用的纤维约占30 %，其余70 %为椰糠（coir dust，又叫椰衣粉）和极短的纤维；优良品质的椰衣纤维多采用未成熟的椰子，如10个月果龄椰子的椰衣制成的纤维具有最好的色泽和强度；而利用过熟的、从树上脱落的老椰子加工的椰衣产品色泽则略差。一般而言，椰衣纤维的外观呈淡黄色，与其他天然植物纤维一样，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组成，其中，纤维素36-43 %、木质素41-45 %、半纤维素0.15-0.25 %、果胶3-4 %，并含有少量的矿物元素。
 椰衣纤维直径为100-450 µm，长度为10 -25 cm，密度为1.12 g/cm3，是一种具有多细胞附聚结构的长纤维。一束椰衣纤维包含30-300根甚至更多的纤维细胞，呈圆形，如一个向日葵。椰衣纤维中结晶化的纤维素呈螺旋状嵌在不定型的木质素和半纤维素中。研究表明，木素纤维素纤维的力学性能与纤维素的含量和微纤角（纤维壁缠绕角）有关。
目前已制定的椰衣纤维标准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椰子生产国，其检测指标主要有含水率、长度、长纤维率或者短纤维率和杂质率等指标，而我国尚未有同类标准。表1为东南亚椰子生产国的椰衣纤维检测指标。
表1东南亚椰子生产国的椰衣纤维检测指标
	项目
	指标

	
	越南
	斯里兰卡
	印度
	菲律宾

	含水率/(%)   ≤
	20(+/-2%)
	20
	15
	15

	长度/（cm）             
	5~25
	5~25
	5~25
	10-25

	长纤维率/(%)  ≥
	无
	80
	75
	无

	杂质率/(%)    ≤
	1.5
	5
	5
	3


注：长纤维率为150 mm及以上长度的椰衣纤维质量占椰衣纤维总质量的百分率。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规范市场，提升原料价值。淘汰劣质产能，优质椰衣纤维溢价空间提升 15%-20%，带动海南、广东、云南等主产区农户增收；统一产品质量标准后，原料损耗率下降，全行业年节约椰衣原料，直接增加经济效益。明确指标要求可缩短加工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标准化产品可满足高端应用场景（如食品接触、婴幼儿用品）等需求，推动椰衣纤维从传统绳缆、填料向家纺、园艺、环保材料等领域延伸，扩大市场规模。与国际安全标准，助力出口企业突破贸易壁垒，增出口创汇。提升我国椰衣纤维产业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提升行业整体利润。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不同的椰子生产国的椰衣纤维有不同的标准，菲律宾根据椰衣的来源和加工情况将椰衣纤维分为五个等级，这五个等级见表2。此外，菲律宾相关标准还规定，所有等级的椰衣纤维均须取自成熟椰子，且其水分含量不得超过自身重量的18%，纤维长度应限定在10至35厘米之间。
表2 菲律宾椰衣纤维的等级
	等级
	等级描述

	CHF-1
	①是一种最高级的椰衣纤维，从绿色椰衣中分离出来；②纤维很清洁，梳理长度不小于15 cm；③颜色从浅褐色到褐色；④纤维结构是坚韧的、硬的，并富于弹性。

	CHF-2
	①是从成熟的褐色椰衣中分离出来的；②纤维相当清洁，梳理长度不小于12 cm；③颜色从淡褐色到深褐色；④纤维结构是坚韧的、硬的，并具有弹性。

	CHF-3
	①纤维相当清洁，呈卷曲或缠结状；②是CHF-1、CHF-2两个等级的混合物；③颜色从淡褐色到深褐色；④纤维结构是坚韧的，具有弹性。

	CHF-4
	①纤维不太清洁，有椰衣屑粘在上面，卷曲缠结；②长度不小于5 cm；③颜色从淡褐色到深褐色；④纤维结构具有弹性，但硬度不如CHF-1、CHF-2、CHF-3三个等级。

	CHF-5
	由椰糠和短纤维构成的椰衣纤维。


斯里兰卡的鬃毛椰衣纤维则将之分为三个等级和一个等外级，见表3。
表3 斯里兰卡鬃毛椰衣纤维的专业标准
	纤维等级
	长纤维
（%）
	中纤维
（%）
	短纤维（%）
	颜色
	杂质（ %）

	纯鬃毛椰衣纤维3等（梳理）
鬃毛椰衣纤维3等（梳理）
鬃毛椰衣纤维2等（梳理）
纯鬃椰衣毛纤维1等（梳理）
鬃毛椰衣纤维1等
等外级
	>80
>70-80
>65-70
>40-65
>30-40
>15-30
	>12
>15
>15
>25
>15
>25-35
	<8.0
<13.5
<18.0
<30.5
<44.5
<60.0
	浅棕－浅红棕
浅棕－浅红棕
浅棕－浅红棕
浅棕－浅红棕
淡红－浅灰
浅棕－浅红棕
	<1.5
<1.5
<2.0
<4.5
<5.5
<5.0

	长度定量（cm）
	>22
	18-22
	8-18
	
	


此外，椰衣纤维还有一些通用检测指标，如拉伸强度≥15MPa、单纤维细度 100 μm-250 μm、木质素含量 18%-25% 等，是东南亚各国在贸易和生产中都会参考的基础标准。
我国椰衣纤维生产企业呈现以海南为核心、向华南沿海辐射的分布格局，行业整体“小而散”但头部企业正加速技术升级与产业链整合，原料对外依存度高、高端应用技术壁垒是主要发展制约。
目前，全国从事椰子纤维加工的企业约120家，其中年产能超500吨的不足20家，规模以上企业（年营收2000万元以上）约65家，行业CR5（前五大企业市场集中度）低于15%，呈现分散竞争状态。海南省作为核心产区，2023年拥有43家椰子纤维加工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2家，产量占全国85%以上，76.5%的初级产能集中于此。海南集中了全国大部分初级产能，而精深加工产能向珠三角、长三角转移，主要受海南高端制造配套不足、物流成本高的影响。2024 年中国椰子纤维及其制品出口量4.8万吨，同比增长19.7%，出口额1.32亿美元；国内市场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2.4%，无土栽培基质、宠物垫料等领域需求增长显著。目前，国内椰衣纤维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原料对外依存度高、季节性供应波动、标准化程度低及高端技术壁垒高。
本项目组从海南文昌、琼海、万宁等椰子主产区和广东、江苏等地随机抽取了50份椰衣纤维样品其检测指标见表4。
表4我国椰子主产区椰衣纤维产品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含水率/(%)
	长度/（mm）
	长纤维率/(%)
	杂质率/(%)

	01~07
	16.35
	50-236
	68.45
	6.03

	08~16
	21.05
	50-245
	76.40
	3.58

	17~25
	14.27
	50-216
	77.45
	3.17

	26~33
	18.53
	50-254
	75.37
	2.83

	34~40
	18.32
	50-233
	77.25
	2.76

	41~45
	21.25
	50-236
	78.45
	3.03

	45~50
	16.43
	50-226
	71.45
	3.53


由以上表格数据可见，1）含水率指标方面，我国的椰衣纤维与国外的相差不大，可将含水率定为≤20%；2）长度指标方面，由于我国的椰子相对较小，因此其纤维相对较短，但其对长纤维率影响不大，亦可将长度定为50 mm-250 mm；3）长纤维率指标方面，我国的椰衣纤维与国外的相差不大，可将长纤维率定为≥75%；4）在杂质率方面，我国的椰衣纤维与国外的相差较大，可能是筛分除杂不够，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得到完善，因此可将杂质率定为≤3.0 %。详尽表5。
表5  椰衣纤维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含水率/(%)                  ≤
	20+/-2%

	长度/（mm）
	50~250

	长纤维率/(%)                 ≥
	75

	杂质率/(%)                   ≤
	3.0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目前已制定的椰衣纤维标准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椰子生产国，其检测指标主要有含水率、长度和杂质率等指标，而我国尚未有同类标准，因此，本标准是参考东南亚椰子生产国的椰衣纤维标准，结合我国椰衣纤维生产现状和进口现状，增加了长纤维率指标而制定的，解决了国内缺乏统一的椰衣纤维产品标准的问题，对促进我国椰子产业的发展很有意义。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遵循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存在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据实说明，涉及知识产权的应当提供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证明性文件，并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6个月内，将在海南文昌、广东湛江、云南西双版纳等椰子主产区以及浙江义乌、山东青岛等椰衣纤维制品出口集散区，针对椰衣纤维生产加工企业、原料供应与回收主体、下游应用与流通主体（床垫家居制造商、建材企业、园艺用品生产商、出口贸易公司）和服务支撑机构（如质检机构、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等产业主体开展宣贯和培训。为了贯彻实施本标准，必须编写宣贯教材或小册子与本标准同时进行宣贯，让椰衣纤维生产、流通和进口贸易从业人员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本标准，保证标准顺利实施。建立以本标准主编单位为主体的技术服务队伍，及时解决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困难，积极开展标准培训工作。为了全面掌握标准的执行情况，为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做准备，应及时与标准使用人员进行沟通交流，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将本标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主管部门或本标准的主编单位，以便及时修订完善本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主要包括标准项目任务完成中有关标准名称变更、对有争议问题、遗留问题处理、尚需探讨的问题和制定或修订配套标准的说明等。没有的即写“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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